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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工作部（处）通知
2020/2021 学年上期第 27 号

关于做好 2020/2021 学年新生困难补助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做好 2020/2021 学年新生困难补助工作，现将相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，请各二级学院认真按照本通知要求开展相关工

作。

一、新生困难补助申请基本条件

1.烈士、残疾军人、因公牺牲军人等国家规定的优抚对

象子女；

2.因本人重病、家庭突发变故、自然灾害或其它原因导

致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；

3.残疾学生、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孤儿、城乡低保家庭

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1.大一新生通过新学工系统--学生资助--临时补助

--2020/2021 学年新生困难补助界面下申请，同时上传清晰

证明材料（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证明、优抚证明、孤儿残疾证

明等）。经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在新学工系统审核后上报所在

二级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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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二级学院要严格审核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，并按照

相关规定认真研究讨论，原则上不超过新生总人数的千分之

十五。

3.学校学生资助工作小组根据学校文件规定，在各二级

学院审核基础上进行资格条件复核。

4.请各二级学院于 12 月 8 日前将相关申请通过新学工

系统提交到学生处，并将申请表纸质材料盖章连同证明材料

复印件交学生处存档。

5.已享受重庆籍建档立卡困难大学生学费减免同学不能

再重复申请新生困难补助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进行困难补助，体现了学校对经济

困难学生成长的关怀与支持，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全面

排查本学院所有符合申请条件的同学重点关注孤儿等特别

困难同学，确保每个同学知晓，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

的原则，切实做好审核评定工作。

附件:《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新生困难补助申请表》

学生处

2020 年 1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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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新生困难补助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学 号 民 族 生源地 班级

是否为建卡贫困户、低保、孤残、烈士家属

（注明具体类型）

申请困难补助理由陈述：（讲明家庭情况，附相关证明并承诺所填内容属实，可附页）

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家

庭

成

员

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月收入

本人承诺以上所填情况完全属实。 承诺人签名： 日期：

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评议意见：

经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评议，建议给予学生困

难补助 元。

组长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生处意见：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